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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起草。 
2014年在中国农业国际合作促进会动物福利与可持续农食分会的提出和牵头制定下，中国农业国际合作促进会发布了CAS 238—2014《农场动物福利要求 肉牛》。本文件替代CAS 238—2014，与该文件相比，本文件除结构调整和编辑性改动外，主要技术变化如下：
1）删除了已废止的规范性引用文件，增加了一些新制定的相关的规范性引用文件；
2）删除原文件中的“动物福利”“农场动物”术语定义。将“环境富集”更改为“环境丰容”，“人道屠宰”更改为“低应激屠宰”，并将对应的解释修改完善；
3）更正了“肉牛场建设”的一些要求；
4）修改了“饲喂及管理”要求；
5）修改了“犊牛管理”中关于去角和去势的要求；
6）修改了“屠宰方式”的要求；
7）修改了“记录与可追溯”要求；
8）增加了参考文献。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中国农业国际合作促进会动物福利与可持续农食分会提出。
本文件由中国农业国际合作促进会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

本文件版权归中国农业国际合作促进会所有。未经事先书面许可，本文件的任何部分不得以任何形式或任何手段进行复制、发行、改编、翻译、汇编或将本文件用于其他任何商业目的。
引    言

0.1    总则

为了保障动物源性食品的质量、安全和畜牧养殖业的良性可持续发展，特制定本文件。
本文件基于国际先进的农场动物福利理念，结合我国现有的科学技术和社会经济条件， 规定了我国农场动物福利要求。
本文件为农场动物福利要求中肉牛养殖、保健、运输及屠宰全过程要求。
0.2 基本原则

动物福利五项基本原则是农场动物福利系列标准的基础，五项基本原则为：

为动物提供保持健康所需要的清洁饮水和饲料，使动物免受饥渴；

为动物提供适当的庇护和舒适的栖息场所，使动物免受不适；

为动物做好疾病预防，并给患病动物及时诊治，使动物免受疼痛和伤病；

保证动物拥有避免心理痛苦的条件和处置方式，使动物免受恐惧和精神痛苦；

为动物提供足够的空间、适当的设施和同伴，使动物得以自由表达正常的行为。

农场动物福利要求  肉牛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肉牛养殖、保健、运输、屠宰的福利要求，以及相关记录与可追溯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各类型农场肉牛的福利管理。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 13078    饲料卫生标准

GB 12694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畜禽屠宰加工卫生规范

GB 18596    畜禽养殖业污染物排放标准
GB/T 19477    畜禽屠宰操作规程 牛

GB 31650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兽药最大残留限量
GB/T 36195    畜禽粪便无害化处理技术规范

GB/T 39915    动物饲养场防疫准则

GB/T 42304    屠宰动物福利准则

HJ 568    畜禽养殖产地环境评价规范

NY/T 472    绿色食品 兽药使用准则
NY/T 815    肉牛饲养标准

NY/T 1167    畜禽场环境质量及卫生控制规范
NY/T 1178    牧区牛羊棚圈建设技术规范
NY/T 1335    牛人工授精技术规程
NY/T 1446    种公牛饲养管理技术规程

NY/T 1572    牛胚胎移植技术规程

NY/T 1764    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操作规程 畜肉

NY/T 1904    饲草产品质量安全生产技术规范

NY/T 2663    标准化养殖场 肉牛

SN/T 3774    牛的饲养、运输、屠宰动物福利规范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农场动物福利 farm animal welfare
农场动物在饲养、运输、屠宰过程中得到良好的照顾，保持饲料、饮水和环境卫生， 能自由表达行为，避免遭受不必要的惊吓、痛苦、疾病或伤害。
环境丰容 environmental enrichment

通过改良动物的生活环境，为其提供更多样化的刺激（如物理设施、感官体验、社交机会等），以满足动物的生理和心理需求，促进其自然行为表达，提升福利水平。

异常行为 abnormal behavior

当动物的心理或生理等自然属性未得到满足或受到伤害时，所表现的与常态不同的行为。

低应激屠宰 low-stress slaughter 

减少牛的应激、恐惧、痛苦和肢体损伤的宰前处置和屠宰方式。 
放牧生产系统 grazing production system 

肉牛在放牧场所自由活动，自主选择饲草、饮水和庇护场所的养殖系统。 
舍饲生产系统 confined farming

肉牛在棚舍集中饲养，完全依赖人类提供其基本需要，如饲料、饮水和圈舍的养殖系统。 
半舍饲生产系统 semi-confinement production system

兼有舍饲系统和放牧系统的肉牛养殖系统。
肉牛养殖

肉牛场建设

建设原则

牧场及牛场建设应符合国家相应法律法规要求。 

牧区的牧场建设应符合NY/T 1178的规定，农区或农牧交错区的牛场建设应符合NY/T 2663的规定。

一般要求
牧场或牛场的规划设计和布局，应考虑养殖品种、养殖规模、牛群结构、养殖模式和粪污处理模式等因素，尽量满足肉牛养殖的福利要求。 

牛场的路面应做防滑处理，并定期维修，避免牛劈叉滑倒导致肢蹄损伤。

牛舍内通道应便于牛无障碍通过，避免或减少直角转弯产生的盲区。 

牛舍内地面、墙壁、围栏应易于清理、消毒或维修。与牛体接触面，应避免尖锐的边缘和突出对牛造成伤害。

牛舍内、外设施设备应使用无毒无害的材料。

规模化牛场，应建设运动场，夏季应建设凉棚，冬季应建设挡风墙。 

放牧牛应提供自然遮蔽物或设立遮阴棚，避免牛在极端天气受到伤害。 

牛场应建立废弃物无害化处理设施，牛粪便无害化处理应符合 GB/T 36195的规定，牛场污染物排放符合 GB 18596 的规定，场区环境质量及卫生控制符合NY/T 1167的规定。

 牛场应设有产、弱、病、残牛特别护理区，并与其它牛隔开。

肉牛场设施

牛床

牛场应根据牛的年龄和品种，给每头牛提供干燥、舒适的牛床。

采用舍饲及半舍饲生产系统的牛场，应按各类牛大小和饲养密度提供各种设施。各类牛的最小空间需要量见表1。

表1 牛最小空间需要量

	体重（kg）
	最小活动面积（m 2）
	最小卧息面积（m 2 ）
	最小占用的空间总面积（m 2 ）

	<100
	1.5
	1.8
	3.3

	100～300
	2.5
	2.5
	5.0

	300～500（含300）
	3.5
	2.5
	6.0

	500～700（含500）
	5.5
	2.5
	8.0

	>700
	7.0
	3.0
	10.0


 牛场应为牛提供合适的牛床垫料，宜用锯末、稻草、沙子等材料，铺设厚度15 cm～30 cm。应及时补充，定期更换，保持牛床清洁、干燥、舒适。 

牛舍内活动区及道路

牛床以外地面或道路应进行水泥硬化或铺上防滑橡胶垫。 

使用水泥硬化时，应做好防滑处理，并沿排污方向呈1.0%～1.5%的倾斜。

牛舍内小气候控制

断奶后牛舍控制在10 ℃～25 ℃，成牛舍保持在5 ℃～30 ℃，避免牛产生严重的冷应激或热应激。 

牛舍应合理安装风扇和喷淋设施，夏季宜有效防暑降温，使舍内温度控制在30 ℃以下，相对湿度保持在60%～75%，牛床或采食通道处风速应≥ 2m/s，THI＜72，避免高温、高湿造成牛严重的热应激。冬季在保温的同时应及时通风换气。

牛舍应保持良好的空气质量，舍内可吸入粉尘和氨气浓度应符合HJ 568的规定。 

在放牧生产系统环境中，应根据牛品种、年龄、适应性以及可预见的气候条件和自然遮蔽物等，在对放牧场温度、湿度、空气流动和紫外线强度等气候环境进行评估的基础上，采取必要措施予以调适。

牛舍照明

牛舍应配备足够的照明设备，设备应能正常运行并定期检查和维护。 

舍饲生产系统宜采用自然光照。采用人工照明时，强度宜为 20 Lux～100 Lux。且每日宜设 6 h以上的连续黑暗或低水平光照，避免干扰牛的正常休息。 
犊牛养殖特殊要求

冬春季节，犊牛出生时应提供额外热源，避免因受冻患病或死亡。

应为哺乳期犊牛提供大小适宜的犊牛栏，栏内牛床应铺设垫草并及时更换，舍内温度宜控制在30 ℃左右。

犊牛栏的安置应相对集中，使犊牛能够看到和听到相邻犊牛栏内的犊牛。

繁殖母牛场特殊要求

繁殖母牛场应为待产母牛提供洁净、舒适的产房。

产房、兽医室和隔离舍的设计应与其它牛舍隔开，避免环境交叉污染。 

产房应有足够的空间和保护措施，方便接产和助产。 
育肥牛场特殊要求

育肥牛场应为牛提供尽可能多的环境丰容措施，使牛正常天性得以自由或充分表达。

育肥牛场应为每头育肥牛提供 8 m2 左右的运动场。运动场宜为沙土地面，建成缓坡或土丘状，并设置凉棚或遮阳网。

育肥牛场应在牛舍和运动场安装适当数量的自动旋转牛体刷，满足牛蹭痒或嬉戏的需求。

牛场在牛采食或反刍休息时可播放轻柔音乐。

有条件的牛场可为牛提供发酵床或沙土卧床。

牛场宜设置牛称重、保定、修蹄设施，方便称重、保定和修蹄。

牛场宜设置装牛台和卸牛台，方便采购、出售和运输。

公牛场特殊要求

公牛栏宜设在公牛能看、听、嗅到其它牛及其活动的场所。 

牛场应为成年公牛提供单栏，栏内牛床面积≥ 16 m2；大型公牛在此基础上每增加 60 kg体重，牛床面积再增加1 m2。

公牛活动和交配区总面积应≥ 25 m2。  

牛场应为在公牛栏工作的人员提供适宜的安全设备和逃生通道，避免工作人员被公牛顶撞或踩踏。

牛场监控与安全防护

应在场区进门口设立门卫室和消毒设施，场区四周设围墙或围栏，在管理大厅或办公室设视频监控，确保员工和牛的安全。

饲养区内安装的围栏与饲喂隔断设施应采用圆木或钢管等圆柱形材料，表面应光滑无刺无尖锐突出，避免对人员和牛造成皮肤划伤或身体伤害。 

放牧场使用的电围栏应确保电压和布线的合理性和安全性，避免牛产生不适或逃脱。

饲养管理

饲料

饲料产品及饲料原料应符合 GB 13078 的规定。人工饲草产品应符合 NY/T 1904 的规定。

采购饲料应有供方提供的原料品质和营养成分正规化验单；若自行配料时，应保留饲料配方及配料单，饲料原料来源应可追溯。

不得使用变质、霉败或被污染的饲料原料，禁止使用动物源性饲料。

饮水

牛场应随时为所有牛提供充足、清洁、新鲜的饮水。饮水水质应符合HJ 568 的规定。

牧区宜采用放牧生产系统。若引用自来水，应对设置在草场上的供水设施或水源地区域采取保护措施。若使用天然水源，应在对潜在病源风险进行评估的基础上，采取必要措施予以调适。

牧区水槽周围区域应加强管理，宜为水槽设置防护挡板。水槽地面应高起、平整、干燥，避免倾斜和低洼积水。水槽空间应满足至少10%的牛同时饮水。

农区或农牧交错区宜采用舍饲或半舍饲生产系统。所有饮水设备均应保持清洁，供水系统应定期维护和消毒。寒冷地区冬季宜为牛群安装不锈钢恒温饮水槽，供应20 ℃～35 ℃的温水，避免饮用冰水。

牛场应储备足够的饮用水或有紧急供水措施，以便冰冻或干旱等原因造成正常供水中断时应急使用。 

在饮水中添加药物或抗应激剂时，应符合NY/T 472 和 GB 31650的规定。

饲喂及管理
牛场应根据肉牛品种、年龄、体重、体况和生理需要等情况进行分阶段分群管理，提供符合其营养需要的日粮。

除哺乳期犊牛外，牛场应为各类牛设计并提供全混合日粮（TMR）。TMR日粮的设计应符合NY/T 815。

肉牛饲料使用应符合 GB 13078的规定，饲养管理应符合 SN/T 3774的规定。

育肥牛的日粮应提供合理比例的粗饲料。日粮精粗比在育肥前期（体重300 kg～500 kg）宜为40:60左右，育肥中期（体重500 kg～700 kg）宜为50:50左右，育肥后期（体重700 kg以上）宜为60:40左右。

饲喂时应提供足够的采食空间，每头牛料槽宽度不小于肩宽的1.1 倍，避免牛的争抢。 

应避免饲料类型和饲喂量的突然改变，如需变更应部分替换逐步更换，过渡期应在 10 d以上，并密切观察牛有无异常行为。 

采用放牧生产系统，应评估草地载畜量和牛的营养需求，合理分配草场资源，保证供需基本平衡，避免草场过载导致牛营养不良。 

应保持饲喂设备清洁，防止残余饲料腐败变质，相互污染。 

应采取措施防止饲料储藏过程中的污染和腐败变质。 

在饲养过程中，兽药的使用应严格遵守NY/T 472的规定。

繁殖管理

母牛首次配种应在16月龄～18月龄、且体重达到成年体重70%。

公牛冻精的选择应评估公母牛的品种差异、体型大小差异、年龄以及犊牛初生重等因素，降低母牛发生难产或罹患其他疾病的风险。 

人工授精、胚胎移植以及妊娠检测应由兽医师或受过专门培训的人员操作。人工授精按照 NY/T 1335 执行，胚胎移植操作按照 NY/T 1572 执行，避免造成母牛产道感染、损伤和痛苦。

待产母牛应在预产前 15 d～21 d 转入产房，产房应严格消毒并铺有干净且干燥的垫草。 

牛场工作人员应每日至少检查分娩母牛和犊牛 2 次，发现异常及时处理。 

公牛饲养管理应符合 NY/T 1446 的规定。

犊牛管理

犊牛出生后应在2 h 内吃到充足的初乳。 

犊牛哺乳期宜为3个月。断奶前应逐渐减少喂奶量，增加草料喂量，当连续3天每天采食犊牛颗粒料达到1.5 kg 时可以断奶。断奶过渡期宜7 d～10 d，避免造成犊牛断奶应激和痛苦。 

公犊一般不去势。确需去势的公犊，应符合 SN/T 3774 的规定。

公犊一般不去角。确需去角的公犊，应符合 SN/T 3774 的规定。 

其他管理 
宜利用无应激技术驱赶牛群，不应使用粗暴的手段驱赶。 

在分栏或分圈时，应尽量减少分群或分圈的时间和拥挤程度，避免引起牛过度应激或伤害。 

牛群在通过门、通道、拐角等狭窄区域时，应控制其流量，避免造成牛只过度拥挤和伤害。

牛场应识别可能对动物福利造成不利影响的自然灾害、极端天气等各种紧急情况， 并制定相应的预案。

肉牛保健

牛场应制定符合法律法规要求的兽医健康计划，内容应至少包括： 

——生物安全措施； 
——疫病防控措施； 
——药物使用及残留控制措施； 
——病死牛及废弃物的无害化处理措施； 
——其他涉及动物福利与健康的措施。 
牛场应定期对健康计划的实施情况进行检查，并适时进行计划的更新或修订。

牛场应定期进行防疫，防疫应按照 GB/T 39915执行。

牛场对病牛应及时治疗，用药应按 NY/T 472 执行。

对患有急性非传染性疾病、经兽医诊断确需淘汰的牛，应做低应激屠宰处理。

牛场应对传染性疾病致死牛或其产品严格按照有关法规执行。

手术治疗时应正确使用麻醉剂，减轻牛的痛苦。

肉牛运输

肉牛调运

肉牛调运应按照有关法规执行。 

负责运输的司机和押运人员应具备运输牛的经验，并接受过基本的兽医知识、伤病牛的管理和动物福利相关知识的培训。

司机应平稳驾驶运输车辆，减少急刹车、急转弯等增加牛应激的行为，并对牛在运输过程中的状况每隔2 h～3 h检查一次。

装卸 
装载牛时应尽量安排性别一致、体重相近的牛只同车运输，伤病牛只不应进行装载运输。 

装卸牛时应使用装牛台和卸牛台等设施。运输途中无法避免的坡道（坡度超过 20 °）应尽量放慢速度，平缓行驶。运输车车厢底部应采取防滑措施，上方安装安全围栏。 

装卸牛的过程应轻缓，尽可能引导牛自行走入或走出运输车辆，禁止采取粗暴的方式驱赶。

到达目的地后应及时卸载，并在提前准备的隔离牛舍让牛充分休息。 

运输容量 
运输牛的车辆应保证牛可自然站立，使用帆布顶棚时顶部应留有一定空间。牛头部最高点离顶棚应≥20 cm。 

运输车不应过载，运输牛的装载密度见表 2。 

表 2 运输牛的装载密度

	重 量（kg）
	每头牛占用面积（m2）

	50-110
	0.30~0.4 0

	110-200
	0.40~0.70

	200-325
	0.70~0.95

	325-550
	0.96~1.30

	550-770
	1.30~1.60

	＞770
	＞1.60


运输前准备 
运输牛的车辆宜有防晒遮雨的顶棚，护栏高度应≥1.4 m。运输车车厢应用高压水枪冲洗干净，再用1%烧碱消毒，空置干燥 12 h 以上，之后在车厢地板铺垫15 cm～20 cm厚的沙土或20 cm～30 cm厚的干草等垫料。 

牛在运输前应能随时得到饮水。 

在装车前 4 h内，不应给牛喂食。 
运输过程
肥育结束后应就近屠宰，尽量减少运输和等待时间。连续运输时间宜≤ 8 h。 

运输车辆所有与牛接触的表面、装载坡台和护栏等，不应存在可能对牛造成伤害的锋利边缘或突起物。运输工具各部分构造应易于清洁和消毒。 

运输车辆应有一定的防护措施，避免牛摔倒或其他导致牛受惊的因素。 

应尽量避免在极端天气运输。运输当日气温高于 30 ℃或低于 0 ℃时，应采取适当措施，减少因温度过高或过低引起牛的应激反应。 

运输过程中若出现牛伤害或死亡，应分析原因并立即采取措施，避免更多伤害和死亡的发生。 

肉牛屠宰

屠宰场
屠宰场卫生应符合 GB 12694的规定。

屠宰场应指定专人负责制定和实施人道屠宰的规定。负责人应接受过动物福利相关知识的培训。 

对运输过程中造成伤残的牛，应及时安排屠宰，减少其痛苦。 

待宰栏 
屠宰场应为待宰牛提供充足的饮水，必要时提供饲料。禁水时间不得超过 3 h，禁食时间不得超过 24 h。

屠宰场应提供足够空间的待宰栏，避免太阳直晒或风雨对牛造成伤害。 

屠宰场应将待宰栏中具有攻击性的牛与其它牛分开。 

屠宰前待宰栏照明宜≥ 220 Lux，并设防暑降温和防寒保暖设施。

 一批牛屠宰后，应彻底对待宰栏清洗消毒。

屠宰设备 
用于牛致昏和宰杀的设备应安全、高效和可靠。 

屠宰设备在使用前后应进行彻底清洁与消毒。 

屠宰场应由专人每天对屠宰设备至少检查一次，使其处于良好状态。 

屠宰场应设有备用的屠宰设备。 

屠宰场应为在屠宰线工作的人员提供必要的防护设备和安全通道。 

宰前处理

 宰前应尽量减少牛的痛苦和不必要的刺激。 

待宰通道及地面应做防滑处理。通道应有足够的空间，光线适宜，无反光物、障碍物及尖锐的直角。 

应避免采用粗暴的方式驱赶牛。 

待宰牛的身体应得到有效清洁，减少应激反应。 

待宰通道宜采取 S 弯道等措施，尽量避免牛通过视觉、听觉和嗅觉接触到正在屠宰或已死亡的牛。 

屠宰方式 
应采取低应激屠宰方式，尽量减少牛的痛苦和不适。 

屠宰应首先采用电击方式将牛致昏，再放血致死。

后续屠宰操作程序和要求应符合GB/T 19477和GB/T 42304的规定。 

记录与可追溯 

牛的福利养殖、保健、运输、屠宰全过程应予以记录，并可追溯，溯源信息采集、管理、编码等应按照 NY/T 1764 的相关规定执行。 

牛场的种牛档案应永久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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